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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瑞安市丰富王鞋材有限公司
以及温州市李春兰拉链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
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dingjunk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4月19日

序号

1

2

债权名称

瑞安市丰富王鞋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李春兰拉链有限公司

所在地

温州

温州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8,965,057.07

6,000,000.00

利息

963,843.62

193,523.95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业

停业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签署的《买断型不良资产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杭州办事处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杭州办事处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2015年12月21日的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
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

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
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单位：元 2016年4月19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

浙江雪歌服饰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62353512302014877019

62353512302015F004

62353512302015F030

借款合同名称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本金余额

10,000,000.00

18,850,000.00

14,000,000.00

欠息

320,813.90

432,517.51

290963.96

费用

336,449.00

担保人

温州市和鼎经贸有限公司、陈红、徐志勇、温州雪歌服饰有
限公司、浙江雪歌服饰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保证合同：62353599992015F004
最高额保证合同：6235359992012898028、6235359992012898027、62353599992015F005
最高额抵押合同：6235359250201289900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坤
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5年10月31日
特此公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9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南一堂实
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219

2011226

2011227

2011228

201218

201220

1230201106

1230201112

1230201111

1230201110

未偿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5,490,000.00

19,990,000.00

24,490,000.00

未偿利息

3,330,995.60

3,101,166.69

3,082,134.24

3,056,833.68

2,843,202.61

3,131,959.62

3,768,745.46

5,496,939.12

7,095,565.30

8,692,329.58

担保合同

201219、2011226、2011227、
2011228、201218、
ZGEDY201225、
ZGEBZ201112、
ZGEBZ201118、201220、
ZGEBZ201111、1230201106、
1230201112、ZGEDY201003、
1230201111、1230201110

担保情况

浙江五洋建筑集团消防
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悦
己实业有限公司、迟凤
华、迟凤霞、杭州华盛达
西溪时代置业有限公
司、杭州南一堂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
杭州南一堂御池山庄有
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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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杭上行初字第30号
《改革月报》杂志社：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之江经济文

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现依法向你社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上行初字第30号行政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497号

北京绿辰控股有限公司、湖北绿辰华顿能源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马忠年诉你们债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06号

北京绿辰控股有限公司、湖北绿辰华顿能源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马忠年诉你们债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00510号

北京绿辰控股有限公司、湖北绿辰华顿能源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陈福琴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民初字第2266号

陈霞芳：本院受理原告俞健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上民初字第22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973号

韩国祥：原告杨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11号

杭州东兴运输有限公司：原告上海铁路装卸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民初字第2082号

黄益贯、邓梅坚：本院受理的原告方有兴诉你们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杭上民初字第20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86号

李祖锐：原告余双虎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
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
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51号

周铨斌：原告王龙水、王卫林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
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587号

义乌市睿力门业有限公司、任文杰、陈艳丽：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浩铁钢材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九时三十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1155号

岑伟德：本院受理原告陈朝昕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1403、1406、1409号

徐俊：本院受理原告王启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三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1732号

徐建忠、胡建伟：本院受理原告符振华诉你们、长安
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997号

徐晓波：本院受理原告王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99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1318号

刘斌：本院受理原告吴春燕诉你名誉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0602号

朱颂华、郭颂、杭州高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高国华诉你们及赵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0602号民事判
决书及上诉状。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1636号

孙松华、郭桂枝：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163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1899号

李妙娟、郑永灿：本院受理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及浙江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
司、浙江越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越王纺织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18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227号

姚联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艮山支行诉你及胡振宇、浙江和信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227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641号

张春敏、黄少华：本院受理原告恒广发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64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721号

严勇森、林根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们及白福升、浙江凝睿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72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804号

薛振有、周金笑：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80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836、2838号

周建红：本院受理原告郑计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836、283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876号

沈朝潘、陈丽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诉你们及杭州平瑞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8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021号

杨学发、金滨芳：本院受理原告杜志远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30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382、3383号

杭州宝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金坤
诉你公司及杭州永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二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有
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3382、338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388号

罗正泰、胡细琴：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338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605号

潘荣亮、杭州加乘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裘
立群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360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373号

张建萍：本院受理原告周佳俊诉你及瞿锦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 437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1820号

林文艺、钟耿凤、林丽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及林长勇、黄贵凤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18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086号

陈波：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08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166号

上官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16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358号

李国银：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因原告浙江
安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提出撤诉申请，本院已予准
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358号
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722号

林素香、邓敦完：本院受理原告韩盛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因原告韩盛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已予准许。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03722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016号

张蕾、杭州沃尔特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蒋胜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蒋胜利撤回对你
们的起诉，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016号民事
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552号

杭州茶箭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明利包
装印刷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上海
明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撤回对你公司的起诉，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552号民事裁定书。限你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036号

王晓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铭淦实业有限公司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杭州铭淦实业有限公司撤
回对你的起诉，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4036号民事
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